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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24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订正概算：汇率和通货膨胀率变动的影响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按时印发以最佳反映可用数据。 根据惯例，方案概算在提交大会通过

之前进行费用重计。初步重计费用的结果见秘书长概算报告(A/60/6（导言、第

1-35 款、收入第 1-3 款）和 A/60/6(Sect.13)/Add.1)。 

 本报告提供了 2005 年实际通货膨胀、薪金调查结果、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指数

变动的最新数据，2005 年业务汇率的变化和工作人员薪金税率调整对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影响，以及《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拟议方案预算的

订正估计数。 

 经过重计费用后，秘书长在支出款项下提议的、如适用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建议将予修改的资源数额为 37.958 亿美元。重计费用后的 2006-2007 年收

入估计数为 4.274 亿美元。 

 
 

 

1. 根据惯例，拟议方案预算通常采用与现有方案预算相同的价格水平和汇率。

鉴于最近一些货币对美元升值，并铭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关于

1996-199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第七次报告 1/第 5 段所述的意见，即行政当局

在重计费用时应采用能获得最低估计数的业务汇率，本报告提供了截至 2005 年

12 月的最新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报告此时印发以更好地反映数据提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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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时，拟议方案预算编列经费，以应付预计因通货膨胀而出现的增额，或因

汇率变动出现的调整。这些项目都彼此孤立，单独开列于拟议方案预算中“重计

费用”一栏。因此，本方案预算在两年期周期内作三次重计费用，情况如下： 

 (a) 第一次这类重计费用载于本报告,本报告将提交大会，以在核可首次拨

款之前的拟议方案预算内更新所需资源； 

 (b) 第二次重计费用将反映在秘书长于两年期首年年底就核定订正批款提

交的第一次方案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提出的订正概算； 

 (c) 第三次重计费用将载入秘书长两年期第二年年底就核定最后批款提交

的第二次执行情况报告。 

3. 如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导言(A/60/6（导言），第 10 段)所预见，

这个拟议方案预算进行重计费用，以反映业务汇率的变动、实际通货膨胀情况、

薪金调查结果以及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的变动。本报告内重计费用基于秘书

长初步拟议预算和《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拟议方案预算的订正估计数,并

根据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利用截至 2005 年 12 月可获得的数据进

行了修订。因此，本文件重计费用的出发点考虑到了以下内容： 

 

 （单位：美元）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A/60/6（导言、第 1-35 款、收入第 1-3 款） 3 803 788 900 

国际贸易中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贸易组织)拟议方案预算

(A/60/6/Sect.13/Add.1) 730 100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拟议方案预算的订正概算 (A/60/537) 73 368 800 

 共计 3 877 887 800 

 

4. 对于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意见，考虑到了以下调整： 

 （单位：美元）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拟议方案预算第 29 款（内部监督）的建议

(A/60/7/Add.14, 第 2 段)
*
 

(397 900)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拟议方案预

算订正估计数的建议 (A/60/7/Add.13) 

(23 367 800)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拟议方案预

算订正估计数的建议 (A/60/7/Add.14，第 5段) 

(3 766 000) 

 共计 (29 307 200) 
 

* 
这些建议将导致第 29 款（内部监督）下减少 338 900 美元，第 35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

下减少 59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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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尽管大会尚未就咨询委员会上述建议采取行动，可个别计算费用的项目已尽

可能考虑到这些建议。这种做法使会员国在决定 2006-2007 两年期批款时能对概

算的总数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不过，纳入适用执行委员会各项建议的影响是为了

指示目的，而不影响尚待就这些建议作出的决定。 

6. 表 1 概括了按以下各段说明的参数重计费用的结果。其他订正估计数和所涉

方案预算的重计费用，将适当在应急基金费用合并报表范围内处理。   

表 1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重计费用结果摘要 

（单位：千美元）  

 重计费用 

拟议方案预算和订正 

概算(见上文第 3 段) 

(1) 

行预咨委会建议的

调整(见上文第 4 段)

(2)

拟议方案预算+行

预咨委会调整数

(3)=(1+2)

汇率

(4)

通货膨胀

(5)

工作人员薪金

税调整数 a 

(6) 

共计

(7)=(4+5+6)

估计批款

(8)=(3+7)

3 877 887.8 (29 307.2) 3 848 580.6 (33 860.4) 24 074.6 (43 011.8) (52 797.6) 3 795 783.0

 

a 反映 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乘数点纳入基薪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第 191 和 193 段

所述工作人员薪金税的减少。2 

7. 两年期第一次重计费用所适用的拟议重计费用的订正因素，与 2006-2007 两

年期拟议方案预算内初步重计费用时所用的假定的比较见下表： 

 附表一. 拟议方案预算和本报告所列各主要工作地点与美元的汇率和年通

货膨胀率； 

 附表二. 各主要工作地点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 

 附表三. 各主要工作地点的年生活费调整数(一般事务人员)； 

 附表四. 按预算款次和主要决定因素分列的重计费用的影响。 

8. 由于采用订正参数，2006-2007 两年期所需经费全面削减了 5 280 万美元。

这一削减数额包括与拟议方案预算有关的规定调整数（5 090 万美元），以及为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编制的订正概算（190 万美元）。 

9. 与汇率浮动有关的所需经费减少数额估计为 3 390 万美元，反映出美元兑若

干货币的汇率在经过一段疲弱时期之后最近有所上升。现行重计费用方法在所有

工作地点把联合国最新的业务汇率（2005 年 12 月采用的汇率）作为重计费用的

基础，惟在圣地亚哥、贝鲁特、内罗毕、墨西哥城和西班牙港例外，采用的是 2005

年 1 月至 12 月的平均实际汇率，因为在这些工作地点根据这一汇率得出的概算

最低。因此，当前的重计费用工作在这五个工作地点采用了平均方法。所需经费

净减少 3 390 万美元，原因包括：在日内瓦与瑞士法郎之间汇率的波动（3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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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在维也纳和海牙（930 万美元）和其他工作地点（450 万美元）与欧元

之间汇率的波动，以下工作地点所需经费的增加部分抵消了减少的数额：圣地亚

哥（650 万美元）、内罗毕（440 万美元）和曼谷（40 万美元）。 

10. 关于通货膨胀，已按情况需要考虑到一系列因素，包括不同工作地点货物和

服务的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以及一般事务人员薪金因消费物价指数变动和全面

薪金调查结果可能增加的数额。在专业职类工作人员薪金方面，虽然基薪由于是

按美元计算，不受汇率影响，但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会随生活费和汇率的变化而

变化。因此，通货膨胀导致的变化包括三个部分，即专业人员工作地点差价调整

数的变化、一般事务人员薪金调整数和非员额概算调整数。就专业人员费用而言，

经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批准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

如果出现变动，将触发这项费用的必要调整。就一般事务人员薪金和非员额所需

资源而言，引起变化的原因是生活费用调整数和通货膨胀率的走势与各自原来的

估计数之间出现差异。在这方面应当指出，2005 年的实际通货膨胀水平直接影响

到未来两年期的物价和薪金水平，因此，由于 2005 年的上升幅度高于预期水平，

导致了 2006-2007 两年期经费的增加。 

11. 通货膨胀导致增加的所需经费估计为 2 410 万美元，反映了以下项目所需经

费的增加：一般事务人员薪金（1 690 万美元）、工作人员薪金税（480 万美元）

和非员额支出用途（1 670 万美元），而这一增加数额为专业工作人员薪金的减少

（1 430 万美元）所部分抵消。专业工作人员薪金的减少归因于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根据最新汇率对预测乘数进行的订正。一般事务人员薪金所需经费的增加主要

归因于亚的斯亚贝巴和曼谷生活费的调整，以及纽约的幅度为 3.75％的上调。非

员额通货膨胀项目下的所需经费是对通货膨胀率进行的若干调整导致的，包括针

对亚的斯亚贝巴（210 万美元）和纽约（790 万美元）进行的订正。 

12. 本文件提出的重计费用还考虑到了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其报告
2
 的第193段

作出的决定。该委员会在其中决定，建议考虑到通过标准的合并程序把薪金上调

2.49％的措施，以不亏不盈为原则，对目前专业及以上职类基薪/底薪表和相关

的工作人员薪金税表进行订正，并把工作人员薪金税减少 20％。因此，第 35 款

“工作人员薪金税”下的工作人员薪金税经费净下调了 4 300 万美元。 

13. 附表四按预算款次和主要的决定因素分列，详细提出了通过采用本报告所载

参数对拟议方案预算的各支出款次所需资源重计费用，从而导致的 2006-2007 两

年期订正概算，其中包括与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有关的调整数。 

14. 还建议把上述预算参数适用于各收入款次。兹将各收入款次的订正概算摘要

开列在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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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收入第 1 至第 3 款的订正概算 

   （以千美元计） 

收入款次 

拟议方案预算和订

正概算(见第 3 段)

⑴

咨询委员会建

议的调整数(见

第 4 段)

⑵

拟议方案预算＋咨

询委员会调整数

⑶=（1+2） 增/（减） 订正概算 

收入第 1款 工作人员

薪 金 税

收入 444 112.2 (1 780.3) 442 331.9 (40 597.1) 401 734.8 

收入第 2款 一般收入 21 074.3 - 21 074.3 (207.3) 20 857.0 

收入第 3款 服务公众 5 445.2 - 5 445.2 (691.8) 4 753.4 

 共计 470 631.7 (1 780.3) 468 851.4 (41 496.2) 427.355.2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7号》（A/51/7/Add.1-9），文件 A/51/7/Add.6。

 

2 
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A/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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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拟议方案预算和本报告所列按主要工作地点开列的与美元之间汇率和年通货膨胀率 

 

汇率 

2006-2007 适用于非员额开支用途的通货膨胀率 

工作地点(货币)  拟议方案预算 本报告 

 拟议方案预算 本报告 a 2005b 2006-2007 c 2004d 2005 d 2006 c 2007 c

维也纳(欧元) 0.813 0.850 1.7 1.7 2.1 2.3 2.2 1.8

圣地亚哥(智利比索) 610.583 560.250 3.0 3.0 1.1 3.1 3.7 2.8

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比尔)  8.650 8.680 3.5 3.5 7.0 6.0 5.0 5.5

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

(卢比) 45.200 45.840 5.7 5.7 3.8 4.4 5.2 3.5

贝鲁特(黎巴嫩镑) 1 503.583 1 500.833 2.0 2.0 2.0 2.4 3.0 3.0

加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工程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新谢克尔) 4.467 4.690 2.1 2.1 (0.4) 1.3 2.2 1.9

内罗毕(肯尼亚先令) 81.170 76.141 6.5 6.5 9.0 12.0 7.0 5.5

墨西哥城(墨西哥比索) 11.520 10.927 4.1 4.1 4.7 4.1 3.7 3.6

海牙(欧元) 0.813 0.850 1.5 1.5 1.2 1.6 1.5 1.5

曼谷(泰国铢) 41.250 41.050 2.5 2.5 2.8 4.5 4.5 3.1

西班牙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元) 6.120 6.132 5.0 5.0 5.0 4.0 4.0 4.0

纽约(美元) 1.000 1.000 2.5 2.5 2.7 3.2 3.5 2.8

日内瓦(瑞士法郎) 1.255 1.310 1.1 1.1 0.8 1.2 1.4 1.2

联合国新闻中心 e 1.000 1.000 2.5 2.5 2.7 3.2 3.5 2.8
 

a
  根据 2005 年 12 月的汇率。圣地亚哥、贝鲁特、内罗毕、墨西哥城和西班牙港则采用 2005 年平均实际汇率。 

b
  2004-2005 两年期订正批款。 

c
  预测数。 

d  
2004-2005 两年期最后概算。 

e  
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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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 

按主要工作地点分列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乘数 

 
 方案预算 本报告 

工作地点（货币） 2005a 2006 2007 2004 b 2005 b 2006 2007 

维也纳 50.70 56.80 58.03 46.68 47.60 39.57 42.13 

圣地亚哥 29.60 35.50 38.15 28.41 33.40 33.40 34.88 

亚的斯亚贝巴 37.70 38.50 40.50 31.80 40.28 39.30 40.97 

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

斯坦军事观察组 

27.90 32.22 36.42 24.70 28.52 25.92 27.88 

贝鲁特 46.60 46.67 48.93 41.42 44.60 41.20 42.65 

加沙/联合国停战监督

组织/联合国近东巴勒

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35.90 37.97 40.18 34.83 35.37 28.98 29.60 

内罗毕 27.50 30.42 34.98 23.41 30.25 26.80 27.78 

墨西哥城 37.10 40.20 43.82 30.88 37.56 35.03 36.95 

海牙 49.30 55.30 55.30 45.44 46.34 36.75 38.08 

曼谷 23.40 26.38 28.68 21.82 24.83 24.22 28.23 

西班牙港 35.50 37.50 41.60 30.88 34.83 34.70 37.00 

纽约 61.90 62.93 65.80 56.17 59.70 60.67 63.53 

外勤安保办公室 14.80 15.50 18.40 14.40 14.80 36.20 37.20 

日内瓦 69.00 75.30 75.80 61.09 64.38 55.14 55.70 

联合国新闻中心 14.80 15.50 18.40 14.40 14.80 42.10 43.30 

 

 

 a 
2004-2005 年订正批款。 

 b 
2004-2005 年最后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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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三 

  按主要工作地点分列的年度生活费调整数(一般事务人员) 

  (百分比) 

 拟议方案预算 本报告 

工作地点（货币） 2005 a 2006-2007 b 2005 c 2006b 2007 b 

维也纳 1.7 1.7 2.2 2.2 1.8 

圣地亚哥 3.0 3.0 2.1 3.7 2.8 

亚的斯亚贝巴 3.5 3.5 5.8 5.0 5.5 

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

事观察组 5.7 5.7 9.1 5.2 3.5 

贝鲁特 2.0 2.0 5.2 3.0 3.0 

加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民救济和工程处/联合国停战

监督组织 2.1 2.1 1.5 2.2 1.9 

内罗毕 6.5 6.5 10.7 7.0 5.5 

墨西哥城 4.1 4.1 4.3 3.7 3.6 

海牙 1.5 1.5 1.7 1.5 1.5 

曼谷 2.5 2.5 11.6 4.5 3.1 

西班牙港 5.0 5.0 3.3 4.0 4.0 

纽约 2.5 2.5 3.6 3.5 2.8 

外勤安保办公室 2.5 2.5 3.6 3.5 2.8 

日内瓦 1.1 1.1 1.6 1.4 1.2 

联合国新闻中心 2.5 2.5 3.6 3.5 2.8 

 
 a 2004-2005 年订正拨款。 
 b 预测数。 
 c 实际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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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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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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